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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指定接受偿债资金银行账户的函

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：
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，请将本债权人可获受偿的现金（如有）分配到如下银行账户：
账户号：20000010303900105993474
户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科技园支行
本债权人声明：本债权人知悉并了解中国相关法律规定，上述表述系真实意思表示，不存在欺诈、胁迫、重大误解等情形。非因贵方原因导致偿债资源无法分配或遭受损失的，相应后果和责任由本债权人自行承担，与贵方无关。
此函。

债权人名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2024/12/24
注1：债权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，请加盖单位公章。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请本人签字并捺印。
注2：账户开户名（接受偿债资源的主体名称）须与债权人名称（单位/自然人）名称一致，否则需要另行提供加盖公章（签字并捺印）的情况说明，并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。



